
荣成市人民法院

决定书
   （2024）鲁 1082执 782号

    关于申请执行人荣成市冰洋制冷设备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恒茂

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经强制执行，被执行人恒茂

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

（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），经申请执行人荣成市冰洋制冷设备有限公

司申请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，《最高

人民法院关于适用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＞的解释》第五百

一十一条之规定，决定如下：

    本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七日


